
舒环评〔2026〕13号

关于鼎智铸造（安徽）有限公司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汽车铝合金零部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鼎智铸造（安徽）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来《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汽车铝合金零部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和《安徽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承诺书》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批复意见
鼎智铸造（安徽）有限公司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汽车铝合金零部件项目位于六安市舒城县杭埠镇百合路与红枫路交叉口红枫路107号，租赁安徽仪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厂房，用地面积5694.6平方米。鼎智铸造（安徽）有限公司现有项目“鼎智铸造（安徽）有限公司年产200万件新能源汽车铝合金零部件项目”位于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安徽中鑫模具产业园，于2024年6月18日通过六安市舒城县生态环境分局审批（舒环评〔2024〕29号），并于2025年1月以自主验收的方式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因市场需求，鼎智铸造（安徽）有限公司拟投资15000万元建设“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汽车铝合金零部件项目”，将现有项目迁建至六安市舒城县杭埠镇百合路与红枫路交叉口红枫路107号，租赁安徽仪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待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汽车铝合金零部件项目建设完成后，现有项目停止生产，原环评批复（舒环评〔2024〕29号）废止。铝合金汽车零部件生产工艺为：将铝合金锭通过燃气炉熔化、除气、压铸、脱模、切边、抛光、热加工、机加工、清洗、烘干、装配、检验、打标后包装入库。切边边角料和不合格产品通过电加热熔化、除气、浇注、脱模后形成铝锭回用于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建成后可达到年产500万件铝合金汽车零部件的生产能力。

本项目不收购废铝熔炼、加工。

二、告知承诺制批复意见：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安徽省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皖环发〔2020〕7号）和《关于强化生态环境保障和服务助力稳经济若干措施的通知》（皖环发〔2022〕34号）文件精神及你公司自愿申请，以“告知承诺制”方式批准你公司《鼎智铸造（安徽）有限公司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汽车铝合金零部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我局不对你公司《鼎智铸造（安徽）有限公司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汽车铝合金零部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做实质性审查，不承担法律法规中关于环评审批行政部门审查环评的相关责任，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你公司和安徽民洲环境安全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环评编制单位）承担。

我局将公开《鼎智铸造（安徽）有限公司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汽车铝合金零部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公开版）和相关承诺书，请你公司严格履行承诺。如有违反，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并纳入信用管理体系。

三、污染防治措施要求：为保护区域环境质量不因本项目建设而降低，你公司应严格落实企业生态保护主体责任，认真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和排污许可制度，在实际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省、市有关法律、规范、政策等要求，确保各项污染物满足国家、省规定的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

四、环境管理要求：在发生实际排污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排污许可证，同时，按规定要求完成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按照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和监督性监测工作及信息公开的通知》（皖环函〔2019〕805号）文件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等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工作；在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建设单位须自觉接受我局的日常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企业内部环境管理。

舒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对该项目实施属地管理，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分别负责日常环境监察和监督性监测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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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舒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环评单位、设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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